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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消防局　函

地址：80670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119號

承辦單位：火災預防科

承辦人：張安男

電話：07-8128111#2122

傳真：07-8126813

電子信箱：chang-annan@yahoo.com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11月1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消防預字第102351168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內政部消防署102年10月30日消署預字第1021113740號函影本乙份(5792120_1023

5116800A0C_ATT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消防署102年10月30日消署預字第1021113740

號函，有關六百伏特耐熱絕緣電線或同等耐熱效果以上之

電線認定疑義案，敬請轉知所屬依函示辦理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消防署102年10月30日消署預字第1021113740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有關標示「600V 105℃ PVC」之電線尚難認定為各類場所

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235條第2款所稱「600伏特耐熱

絕緣電線或同等耐熱效果以上之電線」。

正本：台灣區電線電纜工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電機

技師公會、高雄市消防設備師公會、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高雄

市消防工程器材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消防設備師（士）協會

副本：本局火災預防科、本局第一~六救災救護大隊 2013-11-04
08:56:51

局長 陳虹龍






